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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中心或
重度級急救責任
醫院COVID-19

住院病人

個案發病後2週，
病情緩解，且無其他原有
疾病需急重症照護者

個案下轉至非醫學中心，原收治醫院
應聯繫接收醫院是否有收治量能，轉
診對象包括：
1.同體系醫院(醫院自行協調)
2.同縣市醫院(衛生局適時協調)
3.外縣市醫院(網區指揮官適時協助)

隔離病室
占床率>80%

(註1)

否

疾病嚴重度

若輕度個案轉出後，隔離病室仍收治重度
個案已滿時，原收治醫院應聯繫接收醫院
是否有收治量能，依序為：
1.同縣市醫學中心或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
2.外縣市醫學中心或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

重度(註3)

輕度(註2)

是

是

否

1.通知衛生局
2.須經網區指揮官同意
3.於轄區收治醫院量能正常情況
   下，網區指揮官得授權網區副
   指揮官或衛生局，依其權限逕
   行調度轉診作業

原地收治

輕度個案轉出原則，

可依隔離病室使用現況

及網區指揮官指示

彈性調整

 
註1：隔離病室占床率=已使用隔離病室數/(負壓病室數+專責病房一般隔離病室數)，占床率可依疫情現況及網區指揮官指示彈性調整 

註2：輕度為同時符合以下條件，(1)「參考WHO對SARS-CoV-2感染的相關臨床表現，包括無併發症之輕症、肺炎」且(2)「無其他重症疾病，如重大創傷或急性心/腦

血管疾病者等」 

註3：重度為符合以下任一條件，(1)「參考WHO對SARS-CoV-2感染的相關臨床表現，包括嚴重肺炎、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、敗血症及敗血性休克」或(2)「其他重症疾

病，如重大創傷或急性心/腦血管疾病者等」 

圖五、醫學中心或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COVID-19(武漢肺炎)住院病人轉送原則 


